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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 B（B股） 

股票代码：000541 （A 股） 200541 （B 股） 

公告编号：2024-048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在公司 2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

董事 9 人，其中副董事长庄坚毅先生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全体监事、财务总监汤琼兰、董事会秘书黄震环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万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 2024年上半年度经理层工作报告；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审议通过关于计提 2024 年上半年度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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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计提 2024 年上半

年度减值准备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和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5、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进行

换届选举。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万山、庄

坚毅、张学权、陈明杰、胡逢才、李泽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请见附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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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选举中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进行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进行

换届选举。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希元、

张仁寿、窦林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请见

附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在股东大会选举中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审议通过关于对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的持续风险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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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同意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胡逢才先生、李泽华先生依法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

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烨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王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3。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领导人员 2024 年及新任期业绩指标的议

案； 

同意 6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万山先生、张学权先生、陈明杰先生依法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领导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领导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领导人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施办法》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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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领导人员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实施办法》。 

1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决定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4:45 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8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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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万山：男，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副主任科员、

驻揭阳市榕城区永东村“十百千万”工作组组员、广东省委宣传部讲

师团教研室副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委宣传部

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国有经营性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东省广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佛山市国星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2024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党委书记，2024

年 2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万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庄坚毅：男，1951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佑昌

灯光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照明行业近五十年。1995 年至 2010

年曾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长。2015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副

董事长。  

庄坚毅先生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佑昌灯光器材有 

限公司及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庄竣杰先生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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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B 股 11,903,509 

股，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学权：男，1977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1996 年进入公司工作，1996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原碘

钨灯车间工作，1997 年 1 月至 2002 年 8 月先后在技术部、质量管理

部工作，2002年 9月至 2008 年 5 月任灯具车间主任；2008 年 6 月至

2016年 8 月任企业管理部部长，2016年 2 月至 2018年 12 月兼任办

公室主任、投资部部长；2010 年 7 月至 2017年 6 月任公司科室党支

部书记；2015年 7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2013 年 5月至 2016年 8 月

任公司监事；2016年 8 月至 2020 年 3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3

月至 2023 年 12月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3 年 12月起任本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2024年 2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曾兼任佛山照明智

达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佛山泰美时代灯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佛山科联新能源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宁燎旺车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目前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星光电董事。  

张学权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本公司 A股 73,052 股，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明杰：男，1983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政文部副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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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秘书、党群人事部高级主管、副部长、部长、

团委书记；2023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24 年

2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陈明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胡逢才：男，1965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省委党校现代经

济管理专业毕业，高级会计师。历任广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财务审计部副经理、经理，广东省广业冶金有限总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韶钢松山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省广晟冶金有限公

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现已

更名为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三工作组监事会主席、

经营管理部副部长，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

现任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派驻上市公司专职董事。2022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目前兼任广东风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胡逢才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了与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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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泽华：男，1985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毕业

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已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法务经理；

金梅花资本控股(深圳)有限公司高级法务经理；华融柏润（深圳）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监；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律合

规部总监；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群工作部

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证券法务部部长、投资管理部部长、董事会

秘书、总法律顾问。现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李泽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除了与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关联关系外，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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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希元：男，1961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广东省京珠高速公路粤境

北段建设管理处副主任，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基建管理部副部长，

广东省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南

粤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广州

港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东莞发

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 9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希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仁寿：男，1965年 5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

博士生导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石油工业部

广州外语培训中心助教、讲师、副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编审，现任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其他社会兼职包括：广

州市人大预算委专家组成员、广州市人大经济委专家组成员、广东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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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统计局专业咨询委员、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华南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广东韶关

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及创新创业发展专家、国家税务总

局广州市税务局特约研究员。2021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仁寿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窦林平：男，1959年 8 月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

工程师。历任北京灯具厂设计科副科长、北京灯具研究所设计标准室

主任、副所长，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常委理事，中国照明学

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现任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副理

事长、CSA 城市与文旅照明专业委员会主任，任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8 月

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窦林平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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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王烨先生简历 

王烨：男，1977 年 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

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EMBA)。曾任东方海外物流(中国)有限公司华南

区总部高级主任、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供应链总部高级经理、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供应链中心负责人、副总裁兼电商事业部总经理。 

王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持有公司 A股股票 5600股，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李希元：男，196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广东省京珠高速公路粤境北段建设管理处副主任，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基建管理部副部长，广东省晶通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南粤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李希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